
采购项目登记表

采购编号：ZJ-GDHJ-2024-0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项目名称：遂溪县人民医院新院血液成分分离机购置项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024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

	序号
	获取磋商文件时提交资料要求
	递交资料是否符合要求
	备注

	
	
	（由采购代理机构填写）
	

	1
	有效期内的营业执照复印件。
	
	

	2
	经办人如是法定代表人，需提供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原件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（同时提供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核对，有效身份证复印件须本人亲笔签名）；如是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，需提供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原件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、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及授权代表身份证复印件（同时提供授权代表身份证原件核对，所有有效身份证复印件均须本人亲笔签名）。
	
	

	3
	有效的且与所投项目相适应的医疗器械生产许可或经营许可复印件： ①如供应商为所投产品生产企业：提供监督管理部门签发的有效的《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许可证》；（如国家另有规定，则适用其规定）； ②如供应商为经营企业：提供监督管理部门签发的有效的《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》；（如国家另有规定，则适用其规定）。
	
	

	经办人
联系方式
	供应商名称（盖章）
	

	
	经办人姓名：
	

	
	办公/手机电话：
	

	
	电子邮箱/传真
	


注： 1、所有复印件必须加盖投标单位公章。
2、供应商须如实详细提供以上要求的资料，提供不详或不实的作为资审不合格的依据。

3、本表审核情况栏及备注栏，供应商须留空，由采购代理机构审核后填写。        

采购代理机构审核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核日期：
